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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义

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属于商事证明领域中的事实性证明行
为，是指由中国贸促会及其授权的分支机构应申请人的申
请，对与不可抗力相关的客观事实进行的证明。

依
据

根据国务院批准的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》，贸
促会作为独立第三方可以出具包括不可抗力证明在内的各
类商事证明书，得到国外政府、海关、商会、企业的普遍
认可，符合国际贸易惯例。

疫情期间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的隔离措施、延迟复工、
限制入境、航班取消、港口限制、医用物资征用等客观情
况导致合同履行受阻的，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可作为企业
依法减免违约责任的重要证明文书。

作
用



 

 

   该证明本身不会直接认
定发生的客观事实情况属
于不可抗力情形。 客观事
实情况的发生对具体某份
合同的履行是否构成不可
抗力免责事由，还要结合
具体情况综合予以判断。
  影响合同履行的客观情
况发生后，应及时通知合
同相对方，说明理由，并
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。

疫情期间，某客观事实情
况的发生导致合同履行受
阻
1.明确客观事实情况，提
供政府机构等官方依据
2.有效合同
3.合同履行期间内
4.客观事实情况与合同履
行受阻存在因果关系
贸促会作为中立第三方对
客观事实情况进行证明。



  

 
Tips

（比如因禁止入境A国导致
无法参展的，需要提交A国
政府关于禁止入境的官方
公告；因政府要求延迟复
工导致无法按期交货，需
提交政府发布的延迟复工
通知...）

提交材料

1.企业所在地政府、机构出具
的证明/公告

 2.海陆空相关延运、延飞、取
消等通知/证明

 3.出口货物买卖合同、货物订
舱协议、货运代理协议、报  
关单等

 4.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



 

 

1.延迟复工...

2.航班取消、物流影响、道路交通管制...

3.暂停签证、境外限制入境...

4.导致合同履行受阻的其他限制措施

贸促会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案例汇编（一）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a2WPW1QBGcUsEOIIHwfuA 



  



  



  



 

 

登 陆 中 国 贸 促 商 事 认 证 平 台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rzccpit.com
（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或360极速浏览器）

申办步骤：注册个人账号--
--商事证明书-录入基本信息-出证

周期“立等”--添加文件“新冠疫情事实性证明
--认证类型“新冠疫情事实性证明书”--上传佐
证材料--文件取回方式--生成订单
（注：所有材料生成一个PDF文件上传）



 

 

点击右下角“立即注册”
完善递送机构信息及个人身份信息。若注册时录入信息有误，可以前往
“个人中心”——“账号管理”——“账号信息”页面编辑修改。



 

“个人中心”—“基础数据”—“常用企业”—+绑定企业—保存

此功能主要是用于商事证明书、领事认证业务，民事类业务无需绑定。



 

 

用户登录后，点击导航栏 “商事证明书”，进入介绍页面，再点击右侧浮
动申办按钮即可进入商事证明书新增页面，也可以将介绍页面滑动到最下方
选择新冠疫情事实性证明后，点击“立即申办”进入证明书新增页面。



 

 

递送机构栏主要是显示用户当前的递送贸促会，该贸促会受理用户
提交的申请文件，并在此贸促会出证。该页面无法修改递送机构，
如需修改，需前往“个人中心”——“账号管理”——“账号信息”
中进行修改。



 

 



 

 

（注：所有材料生成一个PDF文件上传）



 

 

注：疫情期间建议将“文件取回方式”选择“邮寄”
所有信息都录入完成后点击“生成订单”会打开一个确认页面，用户可以在该
页面确认录入信息，也可以打印该页面的总览表和证明书的申办表，确认无误
点击提交后会生成一条证明书订单。
生成的订单信息可以在“个人中心”——“商事证明书”页面查看。
贸促会审核或受理之前，用户可以对该条订单数据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。
建议及时关注订单状态，审核拒绝的及时按要求修改并重新提交。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L:  010-82217010
            EMAIL:  rzzx@ccipt.com
 涉外企业群：313822294
 国内企业群：1027924696
 展览行业群：538606471


